
该出手时就出手
今年 1 ? 1 ?开始

施行的民法典， 赋予了

自 然 人 一 项 新 的 权

利———紧急自卫权 ， 这

是民法典的一大亮点 ，

填补了现行法律的空白，

夯实了 “正当防卫” 免责的理论基础。 公

民面对不法侵害却无法及时得到保护时，

可以适当反击， 阻却违法， 抗击暴力， 这

就是我们常说的 “正当防卫”。

在正当防卫上， 民法典与刑法规定进

行了相互衔接， 明确了正当防卫行为依法

不承担民事责任。

面对不法侵害， 我们如何救济？ 《民

法典》 为匡扶正义、 惩恶扬善的人撑腰，

鼓励整个社会一起守护善良， 守护正义。

请看民法典的相关条款：

《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一条： 因正当

防卫造成损害的， 不承担民事责任。 正当

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 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的， 正当防卫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三条： 因保护

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 由侵权

人承担民事责任， 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

偿。 没有侵权人、 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

担民事责任， 受害人请求补偿的， 受益人

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正当防卫， 就

是公民面对不法侵害却无法及时得到公权

力的保护时， 身处危险境地可以适当反击，

阻却违法， 抗击暴力。 用法律推进公平正

义， 让善良的人敢于出手。

本期封面案件报道的就是一起有关正

当防卫的案例。

王睿卿

社址 ： 上海市小木桥路 268 弄 1 ? (200032) 电话总机 ： 34160932 订阅热线 ： 11185 ?告热线 ： 64177374 ?通安全周刊电话 ： 28953353 零售价 ： 1.50 元 上报印 刷

本刊主笔： 王睿卿

Law Home Weekly

法苑

周刊

B1

男子被吐唾沫要求道歉被拒
引发冲突致受伤 被认定为正当防卫

街头一口随意的唾沫让两名男子的争执

由吵闹变互殴， 日前，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该起故意伤害案， 认为

被告人黄某的行为系正当防卫， 依法不负刑

事责任， 亦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案件回顾：

2019年 12月某日， 19 岁的在校学生黄

某骑着自行车前往兼职地点。 突然， 旁边一

位同向骑行的大爷唐某扭身吐来一口唾沫，

正好打在了黄某身上。 感到羞辱的黄某用自

行车拦在唐某车前， 要求唐某道歉。 遭到唐

某拒绝后， 黄某便将手上的唾沫擦回唐某身

上， 两人继续争执并互相吐唾沫。 气急的唐

某抡起手臂朝黄某的脸部打去， 黄某被唐某

的行为激怒， 双方继而发生肢体冲突并互相

拉扯。 之后， 在围观群众的劝阻和制止下两

人才停止了冲突。

经法医鉴定， 唐某与黄某面部均有受

伤。 唐某的左下肢至左股骨粉碎性骨折， 属

轻伤一级， 黄某的左手被咬伤致皮肤破损，

属轻微伤。

2020 年 8 月， 公诉机关以黄某涉嫌犯

故意伤害罪向荔湾区法院提起公诉。

庭审中， 黄某认为， 唐某的吐唾沫行为

具有极强的侮辱性， 唐某对此拒不道歉， 还

先动手打人， 自己完全是出于正当防卫才回

击的。 唐某则认为， 自己并不是有意将唾沫

吐在黄某身上， 双方发生口角是由于黄某的

多次挑衅引发了自己的不满情绪， 之后的肢

体冲突也是由于黄某先动手殴打， 出于本能

的自卫反应自己才出手的。 除现场监控视频

外， 公诉机关还出示了证人的证言。

法院经审理认为， 首先， 本案是因唐某

的过错所引发。 由于唐某随地吐唾沫， 并不

慎吐到黄某的身上， 在黄某要求其道歉后还

予以拒绝， 导致双方发生纠纷。 随地吐唾沫

既不文明、 亦不卫生，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对公共卫生安全亦构成严重危害。 其次， 唐

某对黄某实施了不法侵害的行为， 对本案的

发生负有责任。 在双方争执过程中， 唐某率

先挥拳击打黄某的面部， 黄某进行还击， 继

而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并相互拉扯， 唐某对冲

突的升级负有直接责任。 在倒地过程中， 唐

某用嘴咬住黄某的左手， 为挣脱唐某， 黄某

才用拳头击打唐某的头部， 唐某对冲突的进

一步升级亦负有直接责任。 再次， 导致唐某

轻伤的左股骨粉碎性骨折是倒地所致并非黄

某的击打行为造成， 两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

系。 最后， 黄某在挣脱唐某的撕咬后， 即停

止了对唐某的击打行为， 且黄某击打的结果

亦仅是导致唐某面部软组织挫伤， 没有对唐

某造成重大损害， 其正当防卫没有明显超过

必要限度。

综上， 黄某的行为构成了正当防卫， 且

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亦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该案庭审后， 公诉机关向法院提出撤诉

申请， 法院裁定准许撤回起诉， 同时裁定驳

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唐某的起诉。

法官说法：

正当防卫认定需准确判断主
观意图和行为性质

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 公共利益、

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 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

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而对实施不法侵害者

所采取的必要防卫行为。 正当防卫是公民依

法享有的权利，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 正当防

卫不负刑事责任， 我国民法典亦明确规定，

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 不承担民事责任。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黄某的行为是否构成

正当防卫， 其防卫是否超过必要限度。 认定

正当防卫， 除了要考虑正当防卫的起因、 时

间、 对象、 意图、 限度等法定的条件外， 还

需要立足具体案情， 综合考虑案件发生的整

体经过， 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

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等因素， 准确认定正当

防卫。

正当防卫不仅是防卫人不负刑事责任、

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 更是公民和不法侵害

作斗争的法律武器。 防卫行为与相互斗殴、

故意伤害都可能造成对方损害， 在外观上具

有相似性， 容易混淆。 在司法实践中， 应坚

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通过综合考量案发起

因、 对冲突升级是否有过错、 是否使用或准

备使用凶器、 是否采用明显不相当的暴力等

客观情节， 准确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行

为性质。 （来源： 人民法院报）

一失信人规避“限高令”

被拘留罚款

黄某因多起民间借贷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被多地法

院限制高消费， 并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但黄某仍通过

非法途径购得机票， 公然违反“限高令”。 日前， 福建省厦

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针对黄某规避执行、 违反限制消费令的

行为， 依法对其实施拘留 15天， 并罚款 1万元。

黄某在全国各地的债务累计高达 1亿多元， 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 尽管外债数额巨大， 且被法院限制高消费，

无法乘坐飞机、 高铁等交通工具， 但黄某仍想方设法规避

“限高令”。 黄某每年春节都要前往国内一旅游胜地“进香”

求平安， 于是通过非法途径， 以额外加价的方式， 购得往返

机票。 从厦门到舟山的去程颇为顺利， 黄某心存侥幸。 思明

区法院获得黄某将乘坐飞机抵达厦门的消息后， 第一时间制

定布控方案。 黄某一落地， 执行法官和法警们就快速准确识

别并控制黄某。 随即对黄某规避执行、 违反限制消费令的行

为作出处罚决定。

王睿卿 整理

毁坏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红豆杉

3人获刑六个?并处 1万元罚金

近日，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一起非法毁坏国家重

点保护植物罪案， 经承办法官充分释法明理后， 上诉人主动申

请撤回上诉， 二审予以准许。 三男子因犯非法毁坏国家重点保

护植物罪， 分别获刑六个月， 并处罚金 1万元。

2019 年 8 月 27 日， 被告人何某、 秦某、 幸某在途经重庆

市巫溪县红池坝某山崖处时， 何某发现山崖边有一株 2 米多高

的疑似红豆杉树， 遂让秦某、 幸某锯断后带回剥树皮泡水喝。

何某找来一把锯子， 交给秦某， 由秦某、 幸某爬上悬崖将其中

较细的分杈锯断。 后何某、 秦某被森林派出所民警抓获， 幸某

得知后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经重庆市林业司法鉴定中心结合对鉴定对象生长地的现场

勘查与分析， 鉴定案涉红豆杉为野生树木。 根据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名录， 确认其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法院审理后认为， 何某、 秦某、 幸某违反国家保护野生植

物的规定， 使用刀具对红豆杉非法毁坏截取，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认定其犯非法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制止男人打女人反被打伤

法院为他伸张正义

2019 年 5 月 13 日?间， 因为感情纠纷， 魏某酒后来

到浙江省常山县天马街道某小区电梯口寻找胡某。 没想到

胡某出现后， 魏某就对她进行纠缠拉扯， 继而发生肢体冲

突， 魏某还殴打了胡某。

此时， 外出散步归来的郑某民正巧路过电梯口， 面对

眼前出现的突发情况， 瘦弱的他来不及放下手中的雨伞，

立即上前进行劝阻。 不料， 魏某蛮不讲理， 对上前劝阻的

郑某民也拳打脚踢， 导致郑某民眼部受伤。 面对魏某的暴

行， 郑某民始终毫不退让， 魏某最终仓促逃离了现场。

后经鉴定， 郑某民所受损伤为轻伤二级， 司法鉴定所

评定为人体损伤十级残疾。

2020 年 11 月， 常山县人民法院受理被告人魏某故意

伤害案。 法院一审审理认为， 被告人魏某故意伤害他人身

体， 致人轻伤，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应予依法惩

处， 一审判决被告人魏某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

个月。 一审宣判后， 被告人魏某服判， 没有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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